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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受理吉林市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3 年度

“学校心理健康教育”专项课题申报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规划办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，市属民办学校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“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

卫生”，不断增进民生福祉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，推进吉林

市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深入开展，科学规范开展中小学

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依据《吉林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

法》（2023 年版）的相关规定，经吉林市教育科学规划领

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印发《关于受理吉林市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

规划 2023 年度“学校心理健康教育”专项课题申报的通知》

的通知。启动受理吉林市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3 年

度“学校心理健康教育”专项课题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主题

此次的申报主题仅限于在心理教育研究过程中，所运

用研究的方式、方法与对策研究，是实践性、应用性研究。



课题申请人在选题上要突出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、方式和

方法。注重研究的应用性、代表性及可推广性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2023 年度吉林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本着严谨

求实、精益求精的原则，采取逐级审核申报制度，凡符合申

报条件的单位及个人可自愿申报，不限名额。

1.各县（市）区规划办、市教育局直属各学校科研室要

认真做好组织管理工作，落实好本地、本校的课题申报工作，

并对申报材料进行本级初审后，上报吉林市规划办。

2.吉林市规划办将根据上报课题研究方向，聘任吉林市

教育科研专家组成员成立评审组，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评审，

评审结果经吉林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后公示。

3.本次课题申报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7 日-2023 年 5 月

10 日，上报材料以电子版形式报送到指定工作邮箱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坚持正确价值导向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两个维护，遵

守教育法律法规，切实以教书育人、立德树人为出发点。

2.传达部署到位。各县（市）区规划办、市教育局直属

各学校科研室要将本通知精神及时传达到位，认真组织好本

年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。



3.本项课题在研究中期，将根据研究工作的具体情况，

开展中期成果评选活动。

4.课题研究周期为 2 年。

5.做好报送工作。各县（市）区规划办和市教育局直属

学校科研室将本单位推荐课题材料严格按照要求命名上传。

附件 2、附件 3 以“附件 2（附件 3）+姓名+单位名称”命名；

附件 4 以“附件 4＋县（市）区名称或单位名称汇总表”命

名；一个课题一个文件夹，以“序号+姓名+单位名称”命名

（序号要求与汇总表中序号一致）；所有课题文件夹和汇总

后的附件 4 再以“心理专项+县（市）区名称或市教育局直

属学校名称命名并打包,在规定时间内将电子版报送至市规

划办工作邮箱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提示：一定认真填写、核对《吉林市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

规划 2023 年度“学校心理健康教育”课题申报立项汇总表》

（附件 4）的所有信息，确保准确无误，格式正确。

4.联系方式。联系人：郑丽，联系电话：18543223251，

报送邮箱：guihuaban2022@163.com。

吉林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17 日

mailto:guihuaban2022@163.com


附件：

附件 1《吉林市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3 年度“学

校心理健康教育”专项课题指南》

附件 2 《吉林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评审书》（2023

年版）

附件 3《吉林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评审书》（活页）

附件 4《吉林市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3 年度“学

校心理健康教育”申报课题立项汇总表》


